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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之想写这部书是开始于讲天台圆教时。
天台判教而显圆教是真能把圆教之所依以为圆教的独特模式表达出来者。
圆教之所以为圆教必有其必然性，那就是说，必有其所依以为圆教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是不可以移
易的，意即若非如此，便非圆教。
天台宗开宗于智者，精微辨释于荆溪，盛阐于知礼，皆在大力表示此独特模式。
观其所说实有至理存焉。
这是西方哲学所不能触及的，而且西方哲学亦根本无此问题——圆教之问题。
　　由圆教而想到康德哲学系统中最高善——圆满的善（圆善）之问题。
圆教一观念启发了圆善问题之解决。
这一解决是依佛家圆教、道家圆教、儒家圆教之义理模式而解决的，这与康德之依基督教传统而成的
解决不同。
若依天台判教的观点说。
康德的解决并非圆教中的解决，而乃别教中的解决。
因为教既非圆教，故其中圆善之可能亦非真可能，而乃虚可能。
详如文中第六章所说。
　　笼统方便言之，凡圣人所说为教。
即不说圣人，则如此说亦可：凡足以启发人之理性并指导人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者为
教。
哲学若非只纯技术而且亦有别于科学，则哲学亦是教。
依康德，哲学系统之完成是靠两层立法而完成。
在两层立法中，实践理性（理性之实践的使用）优越于思辨理性（理性之思辨的使用）。
实践理性必指向于圆满的善。
因此，圆满的善是哲学系统之究极完成之标识。
哲学系统之究极完成必函圆善问题之解决：反过来，圆善问题之解决亦函哲学系统之究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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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牟宗三，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本书为牟宗三的代表作之一，是一本探讨东西方生命哲学的专著。
基本内容包括：基本的义理；心、性与天与命；所欲、所乐与所性；康德论善与圆满的善；康德论圆
满的善所以可能之条件；圆教与圆善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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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
主要著作有《心体与性体》、《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
》、《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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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的人其性天生是不善的。
天生是善的者不因坏的风向（如纣为君）而不善，天生是不善的者不因好的风向（如尧与舜为君）而
为善。
公都子列举此三说，都表示人性不能定说是善。
今子定说“性善”。
然则“彼皆非与”？
　　案：此三说皆“生之谓性”原则下之说。
中性说直接函蕴着“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天生有善有不善”则是后来所谓“性分三品”说，与中性说不直接相隶属，但亦同属“生之谓性”
，不相冲突。
盖一个体存在之“自然之质”本有种种姿态也。
荀子“性恶”亦是其中之一说。
自然之质如生物本能、男女之欲，本无所谓善恶，然不加节制。
即可流于恶，此即荀子所谓性恶。
故性恶亦与中性说及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说.相通也。
即使后来扬雄之善恶混说亦与此相通也。
故此诸说皆赅括在“生之谓性”一原则下。
“生之谓性”所抒发之性之实皆属于动物性，上升为气质之性，再上升为才性：综括之，皆属于气也
。
以上诸说皆就善恶言。
若升至才性，虽大体亦可分三品（如上智与下愚以及中等之资），然多姿多彩，实可无量品。
此是由性者生也”了解性之老传统，亦是一般人所易接触到的性。
在“生之谓性”之原则下。
亦可说有天才，亦可说有白痴。
孔子说“上智下愚不移”，亦观察到生之自然之质如此。
故由“生之谓性”一原则所了解之性决不能建立起道德原则，亦决不能确立人之道德性以于价值上有
别于犬、牛。
故生之谓性之“生”字定是实指个体存在时所本具的种种自然之质说。
故由“性者生也”来了解性便有此种种说。
而此种种说皆非道德意义的定善之性。
故知孟子定说性善决不与“性者生也”为同一层次。
若真想了解人之价值上异于犬、牛，而不只是事实上类不同之异。
则决不能由“性者生也”来说性。
因此，彼等诸说，就此“价值上异于犬、牛”之异一问题而言，皆非（因其不能说明“人价值上异于
犬、牛”而非）。
而孟子言性之层面，则就人之内在的道德性而言，因此，“性善”这一断定乃为定是。
孟子以下之答语，“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即在显发此“内在的道德性”。
此是孟子说性之洞见也。
　　然则孟子何以能超越“性者生也”之古训而不从俗以说性？
　　究竟者而趋；非了义者函着向了义者而趋。
圣人初始所说大抵皆是当机而说者，很少是纯客观地如理实说或圆说。
圆实之境大体皆是后来之发展或后人之引申，而且越重视具体生活而少玄思者越是如此，此如孔子。
但孑L子之教亦有其圆实之境.此虽是后人之发展.亦是引申的发展，但其所决定之方向本可含有此圆实
之境非是外来的增加。
道家、佛教玄思较多，然其圆实之境亦是后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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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老子与释迦已说至如此之境也。
即如天台五时判教，说一切经典皆佛所说，此只是就义理系统而言，非必历史事实是如此。
义理系统如此完整不为多，释迦初始所说表面有局限不为少。
盖其立教之方向本应如此，而现实之圣人事实上亦不能说尽一切话也。
故大小之争为偏执，而开权显实为通达也。
　　教既是指“能开启人之理性使人运用其理性通过各种型态的实践以纯洁化其生命而达至最高的理
想之境”者而言，则非如此者便不可说为教。
如逻辑，虽可以符号表象之，展示之为一符号系统，然空无内容，只是形式地表示“推理自身”之学
，故只是逻辑学，并非是教。
就符号系统言，虽有较圆满与较不圆满之别，然既是一符号系统，故皆是由特定程序而成的特定系统.
更无绝对的圆满系统，亦不能就特定的符号系统说圆教。
绝对者只是一非符号化的推理之自身，而此绝对亦非圆教之绝对。
推理自身于凡有思考处皆可显现，虽即菩萨佛，于其四无碍智中亦不能违背。
然吾人不能说“推理自身”是教，更不能说表象推理自身之符号系统是教，虽佛、菩萨于实践中可以
涉及之。
因此，推理自身只是思考上的一个“法”.而逻辑学中的诸概念只是思考上的一些逻辑形式法.并非是
教。
　　逻辑如此，数学、几何亦然。
数学、几何是形式的科学.意即关于数量与几何图形之纯形式的知识。
分别言之，算数学是无需公理的一个定然系统，几何学是有需于公理的假然系统。
客观言之，都是套套逻辑地必然的；主观言之，又都是直觉地综和的。
然都是一些特定的形式系统，不能说为是教。
它们都是一些形式法之关系.这些形式法佛家名之日“不相应行法”，因其与色心等法不相应.与色心
等法建立不起同或异之关系，而却属于思行故。
数学与几何是圆满。
然既有空有之争，则必有所偏尚，是故虽属大乘，其教路亦不必真能是圆教，而其所成之佛之规格亦
不必真能是圆实之佛。
大小之争，空有之争，争是主观地说，“各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庄子天下篇语）。
然各种教路本都是佛所说，佛不能一时说尽一切话，是故必有时是权说.有时是实说，而且随时可以各
种方式说。
行者有所执（随机宜各有所取，随其所取而复不解其所取者之实义，是故遂有所执），故起争辩。
但既都是佛所说，则凡佛所说者不能有错，是故客观地言之，必皆都是对的，即都是佛法，都可以成
为通佛之路。
因此，舍去主观之争，必有客观的判教。
佛教传至中国来最为详尽。
中国佛弟子固亦有主观之争.然就佛所说而言.亦能取客观的态度.将佛所说之各种法门（每一法是通佛
之门）以及其说法之各种方式（或顿或渐或秘密或不定），予以合理的安排，此之谓判教。
判者分判义，判教者分判佛所说之教法而定其高下或权实之价值之谓也。
故就佛所说而言判教，则判只能是分判义，不能是批判义，因佛所说无虚幻故。
但若分判者有不谛而予以纠正，则分判过程中亦有批判义。
故判教是一大智慧，必须真能相应地了解佛之本怀始可。
天台智者大师担负此工作.固需要其本人有相应的智慧，而“佛教发展至最后需要此步工作”之客观的
必然性亦促使之然也——势之必然促使之正视客观的判教而不只是主观地执守而已也。
故判教既是历史之使命，亦需个人之智慧。
　　判教以圆教为究极。
凡圣人之所说为教，一般言之。
凡能启发人之理性，使人运用其理性从事于道德的实践，或解脱的实践，或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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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以达至最高的理想之境者为教。
圆教即是圆满之教。
圆者满义，无虚歉谓之满。
圆满之教即是如理而实说之教，凡所说者皆无一毫虚歉处。
故圆满之教亦日圆实之教。
凡未达此圆满之境者皆是方便之权说，即对机而指点地，对治地.或偏面有局限地姑如此说，非如理之
实说。
尽管其指点地或对治地或偏面有局限地所说者亦对，然而其如此说则是方便。
实理并不只如此。
是故就实理言，其如此说便有不尽，尚未至圆满之境，因而其所说者亦非究竟之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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